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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式起重機經常因誤觸高壓電線而發生職災事故。移動式起

重機於道路或工地旁作業時，其環境周圍常有架空電線經過，如在

吊舉或吊放物件作業時，起重機之吊臂、吊掛物或鋼索，因接近或

跨越架空電線等，未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以致太靠近或碰觸該架

空電線，即有可能發生感電的致命危險。尤其一般最常見之 11.4kV

架空輸配電線，其高度大約在二層樓到五層樓高，發生過相當多的

起重機誤觸高壓電力線案例。  

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之重大職業災害資料，民國 107 年~

迄今，五年內此類感電災害共發生 10 件，造成 12 人死亡 5 人輕重

傷，造成人員傷亡與機具損壞等重大生命財產損失。   

勞工應注意  雇主應注意  

− 清楚吊掛場所高壓電線位置與電

壓。  

− 除非電力公司已確認斷電並現場

接地，否則皆視為帶電。  

− 須在高壓電線下來回行走時，應

標示安全行走路線。  

− 不要直接站於地上操作起重機，

且其他人員不可倚靠起重機。  

− 保持吊臂、鋼索及吊物與高壓電

線間安全距離。  

− 降 低 起 重 機 操 作 速 度 並 保 持 平

穩。  

− 誤觸高壓電線時，車上人員應留

在車上，且操作員應操作起重機，

使與高壓電線脫離，其他人員應

遠離起重機、鋼索及吊物。  

− 若發生火燒車時，則應躍身跳離

車上後，雙腳併攏小碎步 (或跳躍

式 )遠離車體。  

− 採取斷電並現場接地、遷移高壓

電線或加裝絕緣用防護裝備，若

有困難時，應派監視人員監視作

業安全距離。  

− 訂定安全作業標準程序，防止誤

觸高壓電線。  

− 評估現場最佳作業方法及設備。 

− 張貼與高壓電線間安全距離，並

警告可能感電危害。  

− 提供起重機安全操作及接近高

壓電線作業感電危害教育訓練。 

− 提供電力公司緊急斷電與救護

單位聯絡方式。  

− 確保勞工熟悉 CPR 等急救步驟。 

 



 
2 

 

重大職災 (107~迄今 ) 

時間  事故經過  事故原因  死傷人數  

107 年 07 月  

一名勞工於工務所大門

外進行吊掛護欄時，發

生感電職災。  

因 吊 臂 太 接 近 高 壓

電線導致感電發生。  
1 死  

108 年 06 月  
一名勞工在進行吊掛作

業時，發生感電職災。  

因 吊 掛 時 誤 觸 高 壓

電線導致感電發生。  
1 死  

108 年 10 月  

一名勞工在從事吊掛螺

絲桶作業時，觸碰身旁

之移動式起重機鋼索吊

具，發生感電職災。  

因 鋼 索 太 接 近 高 壓

電線導致感電發生。  
1 死  

108 年 10 月  

兩名勞工在從事貨櫃屋

定位作業時，因輪行起

重機吊掛鋼索碰觸到電

壓，發生感電職災。  

因 鋼 索 碰 觸 到 高 壓

電線導致感電發生。  
1 死 1 傷  

110 年 05 月  

一 名 勞 工 站 在 鋁 合 梯

上，協助將移動式起重

機停好，抓住起重機鋼

索與鋁合梯，發生感電

職災。  

因 鋼 索 碰 觸 到 高 壓

電線導致感電發生。  
1 死  

111 年 06 月  

五名勞工於工區從事鋼

筋吊掛作業時，發生感

電職災。  

因 吊 臂 碰 觸 到 高 壓

電線導致感電發生。  
1 死 3 傷  

111 年 06 月  

一名勞工於吊升滑輪鐵

架作業時，發生感電職

災。  

因 滑 輪 鐵 架 太 接 近

高 壓 電 線 導 致 感 電

發生。  

1 死  

111 年 07 月  

一名勞工於宿舍從事瓦

片吊掛作業，發生感電

職災。  

因 鋼 索 太 接 近 高 壓

電線導致感電發生。  
1 死  

111 年 08 月  

一名勞工使用吊卡車吊

運物料時，發生感電職

災。  

因 碰 觸 到 高 壓 電 線

導致感電發生。  
1 死  

111 年 09 月  

四名勞工於魚塭從事吊

掛文蛤採收機作業時，

發生感電職災。  

因 吊 臂 碰 觸 到 高 壓

電 線 導 致 感 電 及 火

燒車發生。  

3 死 1 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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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起重機吊掛時，吊臂觸碰高壓電線造成勞工感電死亡。 

吊臂碰觸 /靠近高壓電線  

【案例一】  

吊掛護欄時，吊臂碰觸 11.4 kV 架空高壓電線 (1 死 ) 

107 年 07 月，進行工務所大門外吊掛護欄作業時，一名勞工因吊

卡車吊臂距離 11.4 kV 架空高壓電線過近，導致感電發生，勞工感

電昏迷，經送醫急救無效死亡。  

【案例二】  

吊掛鋼筋時，吊臂太接近架空高壓電線 (1 死 3 傷 ) 

111 年 6 月，進行鋼筋吊掛作業時，勞工 A 以無線電聯繫移動式起

重機操作手，勞工 B 將鋼筋吊掛至各預定位置，當吊至預定位置

時，勞工 A 要去扶吊掛鋼筋，因移動式起重機吊臂上方 PVC 管接

近高壓電線產生電弧，造成電流流經移動式起重機傳至吊掛鋼筋，

導致勞工 A 遭全身電擊，電流並沿預留筋，及與預留筋橫向連接

鋼筋傳導到約 18 公尺外處正綁紮聯結橫向鋼筋之勞工 C，造成勞

1. 勞工作業前，需確認高壓電

線位置、電壓、是否帶電與

絕緣，並標示安全路線。  

2. 起重機操作者作業時，儘量

不站於地面，並保持與高壓

電線之安全距離、降低操作

速度。  

3. 誤觸高壓電時，操作者應留

在車內；若發生火燒車，則

應雙腳併攏小碎步 (或跳躍

式 )遠離車體。  

4. 雇主應採取必要安全措施、

提供安全作業方式、教育訓

練與救護訓練。  

職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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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C 左半側遭電擊，勞工 D 驚嚇跌倒，造成左耳撕裂傷，勞工 E

遭爆裂混凝土碎塊打到背部，四人送醫後，勞工 A 傷重不治。  

【案例三】  

吊掛文蛤採收機時，吊臂碰觸 11.4 kV 架空高壓電線 (3 死 1 傷 ) 

111 年 09 月，進行吊掛文蛤採收機作業時，4 名勞工因吊卡車吊臂

不慎碰觸 11.4 kV 高壓電線，導致高壓電經由吊臂下傳至車身，除

造成嚴重火燒車外，現場 4 名採收文蛤工人也同時遭高壓電電擊

及火傷，發生 1 人輕傷 3 人死亡職災事故。  

鋼索碰觸 /靠近高壓電線  

【案例一】  

吊掛螺絲桶時，鋼索太接近 11.4 kV 架空高壓電線 (1 死 ) 

108 年 10 月，進行吊掛螺絲桶作業時，勞工 A 與勞工 B 因移動式

起重機鋼索吊具太靠近 11.4 kV 架空高壓電線，導致其中一人碰觸

鋼索吊具時感電，經送醫急救無效死亡。  

【案例二】  

收吊具時，鋼索碰觸 11.4 kV 架空高壓電線 (1 死 ) 

110 年 5 月，某吊車行欲將移動式起重機停好，勞工 A 站在離地面

1.8 公尺之鋁合梯上，左手抓住鋁合梯，右手抓著移動式起重機之

吊具 (馬鞍環 )，並將其拉到鋁合梯位置時，移動式起重機上方之鋼

索因碰觸上方電壓為 11.4KV 架空電路導電，致勞工 A 發生感電墜

落地面 (墜落高度約 1.8 公尺 )，經送醫急救無效死亡。  

【案例三】  

吊掛瓦片時，鋼索太接近 11.4 kV 架空高壓電線 (1 死 ) 

職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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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7 月，進行瓦片吊掛作業時，勞工 A 在協助勾掛瓦片，因移

動式起重機鋼索太接近上方 11.4 k 高壓電線，導致發生電弧，造成

下方勞工 A 於觸碰吊鉤鉤頭時，發生感電，經送醫急救無效死亡。  

吊物碰觸 /靠近高壓電線  

【案例一】  

吊升滑輪鐵架時，吊物太接近架空高壓電線 (1 死 ) 

111 年 6 月，進行抽水馬達安裝及鑿井設備拆除作業時，勞工 A 操

作積載型移動式起重機，將滑輪鐵架吊升欲放置於農地內側地面，

因吊升過程中，滑輪鐵架發生晃動，勞工 B 為穩固吊掛中晃動之

滑輪鐵架，以雙手抓握滑輪鐵架轉身後，因滑輪鐵架頂端太接近上

方高架電線發生感電，經送醫急救無效死亡。  

 

 

 

 

 

移動式起重機於高壓電線附近作業時，未採取安全措施，可能會誤

觸高壓電線導致感電傷亡！  

勞工必須採取下列步驟，以確保移動式起重機於高壓電線附近作

業時之安全：  

吊運作業前注意要點  

1. 清楚瞭解所有高壓電線所在之位置與電壓等級。  

2. 所有高壓電線除非已確認電力公司斷電並於工作現場實施接

由過去發生之移動式起重機誤觸高壓電線案例，可以發現起

重機本體之吊臂、鋼索及吊物都有可能因誤觸或太靠近高壓

電線，而導致感電事故。  

職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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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否則皆應視為帶電。  

3. 所有高壓電線除非電力公司已確認其為有絕緣被覆電線 (俗稱

風雨線 )，否則皆應視為裸線。  

4. 當起重機必須在高壓電線下不斷來回行走時，可先標示安全行

走路線。  

吊運作業時注意要點  

1. 盡可能不要直接站在地上操作起重機 (積載型移動式起重機 )，

例如懸空坐 (站 )在起重機的支撐腳架或高出地面操作台上，並

且其他人員不可倚靠起重機。  

2. 必須保持起重機之吊臂、鋼索及吊物與高壓電線間之安全距離，

尤其設置之監視人員應確實監看此安全距離並隨時通知操作

員。  

3. 在接近高壓電線時應降低起重機之操作速度。  

4. 在不平坦地面上行走時，必需注意起重機左右搖晃和上下擺動

之情形。  

5. 接近或跨距高壓電線時，必須特別注意強風可能使高壓電線搖

擺，而會降低起重機之吊臂、鋼索或吊物與高壓電線間之安全

距離。  

誤觸高壓電線後緊急處理要點  

1. 起重機操作員切莫驚慌，應留在車內 (車上 )，切勿下車 (若人接

觸車體及腳同時踩到地面時，會造成感電 )，若有發生火燒車 (較

少見 )時，則應躍身跳離車上 (不可同時碰觸車體及地面 )後，雙

腳併攏小碎步 (或雙腳併攏跳躍式 )遠離車體 (因車體附近地面

存在電位梯度，而有步間電壓危害 )。  

2. 起重機操作員應操作起重機，使吊臂、鋼索及吊物與高壓電

線脫離，如果仍無法脫離，應繼續留在車上，直到該高壓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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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被斷電。  

3. 其他人員應遠離起重機、鋼索及吊物，更不可以碰觸 (因起重機

帶電及附近地面存在電位梯度 )，並立即通知電力公司斷電。  

 

移動式起重機於高壓電線附近作業時，未採取安全措施，可能會誤

觸高壓電線導致感電！  

雇主必須採取下列步驟，以確保移動式起重機於高壓電線附近作

業時之安全：  

確認已採取下列安全措施之一  

1. 已請電力公司完成高壓電線遷移 (或將線路斷電並於工作現場

實施接地 )。  

2. 已請電力公司在高壓電線上完成 (俗稱防護線管 )。  

3. 設置護圍，以保持起重機之吊臂、鋼索或吊物與高壓電線間之

安全距離。  

4. 若採取 1 至 3 項措施有困難時，可設置監視人員監視作業，以

保持起重機之吊臂、鋼索或吊物與高壓電線間之安全距離。  

提供安全作業方式  

1. 訂定安全作業標準程序，以防止起重機之吊臂、鋼索或吊物誤

觸高壓電線。  

2. 評估是否可以採取其他較安全之作業方法而不使用起重機。  

3. 開工前先評估決定工作場所裡，在作業時最安全堆放吊物的場

所及起重機停放之位置與應使用何種機型噸位較適合。  

4. 在起重機操作員位置與車身外張貼應保持起重機之吊臂、鋼索

或吊物與高壓電線間之安全距離，並警告未保持安全距離可能

之感電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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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教育訓練  

1. 訓練勞工移動式起重機安全操作步驟。  

2. 提供勞工接近高壓電線附近作業之感電危害認知與安全教育

訓練，例如以本警訊或其他類似案例為教材。  

提供救護訓練  

1. 確保勞工熟悉可提供緊急救助方法，例如電力公司緊急斷電與

救護單位之聯絡方式。  

2. 確保勞工熟悉急救步驟 (例如心肺復甦術 CPR)。  

相關法規：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63 條  

雇主對勞工於架空電線或電氣機具電路之接近場所從事工作物之

裝設、解體、檢查、修理、油漆等作業及其附屬性作業或使用車輛

系營建機械、移動式起重機、高空工作車及其他有關作業時，該作

業使用之機械、車輛或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之際，有因接觸或接近

該電路引起感電之虞者，雇主除應使勞工與帶電體保持規定之接

近界限距離外，並應設置護圍、或於該電路四周裝置絕緣用防護裝

備等設備或採取移開該電路之措施。但採取前述設施顯有困難者，

應置監視人員監視之。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2 條  

1 雇主對擔任下列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操作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

接受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操作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二、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4 條  

1 雇主對下列勞工，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四、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之移動式起重機操

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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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  

七、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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